共和新路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第四街区）
招标服务需求

一、对运营方要求
　　1、管理理念新，能确保所服务区域安全、畅通、整洁、洁净的环境；
　　2、对街道社区管理工作有一定想法，有较好的市政市容管理服务理念；
3、对所从事市政市容服务人员的招聘、培训、管理、使用等有一系列的严格的规章制度。行业管理各类人员职责明确、制度严格、服务装备齐全；
4、在日常服务中，有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做到人人应知应会；
5、能严格规范执行街道下达的各项指令、要求；
6、本项目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转包的方式履行合同；
7、服务期限内，如遇相关政策变动，则应无条件服从执行，及时调整服务方案等内容。
　　二、对所委托服务事项及要求
1、做好非机动车管理。服务标准要求：对服务区进行巡查、督促、固守，确保服务区域内非机动车停放、市容环境面貌秩序良好，保持常态。确保非机动车都停在非机动车停车线内，每次接报处置时间需在10分钟以内处置完毕。
2、做好门责管理。服务标准要求：发现、劝阻跨门经营现象，及时纠正跨门经营行为。发现、劝阻流动摊贩和乞讨占道等现象，对流动摊贩占道和乞讨进行拦截和阻退。每次接报处置时间需在10分钟以内处置完毕。
[bookmark: _GoBack]3、对各类其他问题的巡查和发现。服务标准要求：发现并清除上街沿、道路、路口、通道、绿化带、卫生死角等犄角旮旯的零星垃圾。应在20分钟内及时清除完毕；及时向甲方报告相关部门协管服务区域内暴露垃圾等影响市容环境整洁的问题；巡查、发现辖区有新增的违章建筑并及时报告,参与街道组织的违章拆除工作；巡查、发现有私自更改（更换店招底色、随意增加不符合规定的内容等）街道统一制作的店招店牌并及时报告。
4、 开展“三乱”整治。服务标准要求：对辖区道路及居民区内的“三乱”现象（乱涂写、乱刻画、乱张贴）开展整治，发现不服从劝导、不配合工作的商户、人员及时与城管部门、街道联系，协助执法部门进行处置。接报处置时间需在20分钟以内。
5、开展网格化管理工作。服务标准要求：对辖区内道路、小区进行巡视，参照《静安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标准（城市治理类）》对辖区各类事件和部件类案件进行收集，及时、准确地将发现的相关问题，上报统一的管理平台，接受相关上级指令，负责对部件类案件以及区级督查案件进行现场核实，接受街道对网格巡查工作的日常管理、监督考核。每天按时按量完成辖区问题的发现和处置，没有超时未结案工单。
6、完成其他应急响应任务。服务标准要求：有应急响应机制，如遇重大保障任务或者环境整治活动，能在半小时以内增派十人以上的应急响应队伍到场支援。
7、开展综合整治工作。服务标准要求：协助参与对指定区域进行综合整治,必要时参与其他协助社区垃圾分类、楼道整治等工作。
8、完成街道交办的其他临时应急任务。
三、对人员岗位要求
第四街区队长岗位1个，队员岗位12个。服务时间满足街道市容综合管理服务要求，需制订合理合规的工作计划。
	
	岗位名称
	岗位数
	工作时间
	要求

	第四街区
	队长
	1
	06︰30—18︰30
	（1） 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男性≤50岁优先。
（2）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市容环境管理
	7
	白班06︰30—18︰30
	（1） 男性≤45岁/女性≤45岁优先，身体健康，普通话标准。
（2）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2
	夜班18︰30—翌日06︰30
	

	
	网格监督管理
	2
	06︰30—18︰30
	

	
	“三乱”处置
	1
	06︰30—18︰30
	



注：1、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同时承诺所有服务人员劳动时间符合《劳动法》的规定。
2、投标人需承诺，若中标为项目所有团队服务人员投保足够份额的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等。
3、服务质量承诺，服务方需承诺以下服务质量指标：网格化管理工单结案率100%，及时处置率100%，热线工单办结率100%，满意率不低于85%。
4、对录用的人员有审查制度，派驻人员以往无违法违规及严重影响政府形象的事件。
5、人员能遵守工作制度，不迟到、不早退的，有严格的交接班制度。严禁人员收受被管方好处。
6、人员必须有统一的服装及标识，无佩戴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服饰，不能着迷彩服，无明显纹身等有损仪容形象。
7、人员内部组织严格。具有一定的工作实践经验和组织协调能力,如需要调整，须经与街道报备、沟通后，方可实施。队长每天带队出勤，能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布岗综合管理服务，分组合理。总公司对区域内的动态有巡视督查，发现各类市容环境问题和不文明行为的现象，及时劝阻、整改。
8、对有违反上述现象行为的，服务单位应有内部规章制度予以处置，并接受委托方的经济处罚，严重者或直接辞退或解除相关合约。
9、服务方设立规范的工作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岗前培训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信息反馈渠道、处理机制等。服从街道的统一调度指挥，维护形象，有问题及时汇报。
10、服务方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工作人员了解服务内容及工作方法、程序及要求，对日常管理用语应进行统一规范，确保工作中不激化矛盾，不产生负面影响。
四、考核要求
接受街道全方位检查、考核，视检查、考核情况，确定服务经费。
五、服务年限及预算金额
服务年限自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预算金额为1698350元（壹佰陆拾玖万捌仟叁佰伍拾元整）。六、服务区域
第四街区，共和新路以东，北宝兴路以西，柳营路以北，延长路以南。
七、付款方式
按月支付服务经费，每月支付上月完成任务所应得到的服务经费。
八、其他
（一）服务方应提供完整的服务方案和工作标准。
（二）服务方应科学制定并提供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工作职责等。
（三）服务方应针对实施方案中的难点、重点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四）制定针对本项目的内部管理方案、建立规章制度及档案管理。
（五）制定具有自身特色或创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六）制订完整的日常工作流程
（七）制订突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应包含：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其他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事故等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八）本项目面向有资质的中、小、微型企业。投标单位具有类似业绩的优先，提供最近三年内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供最近三年内业主方评价优秀（或满意）的材料。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共和新路街道办事处





















